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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22 

债券代码：110065  债券简称：淮矿转债  

转股代码：190065            转股简称：淮矿转股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业权资产 

减值测试的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8月，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曾用名“雷鸣科

化”）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淮矿

股份”）100%股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与交易对方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北矿业集团”）签署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

公司编制了《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矿业权资产

减值测试的报告》（下称“本报告”），本次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下称“西部民爆”）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淮矿股份 100%股权，根据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安徽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

报字(2017)第 179 号），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淮矿股份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2,091,610.75万元。具体方案如下： 

1.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淮矿股份 99.95%的股份，其中以

现金方式购买淮北矿业集团持有的淮矿股份 2.39%的股份，共支付现金 50,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淮北矿业集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



2 

 

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宝钢资源有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全威

铜业控股有限公司、嘉融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马钢（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国际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盐业总公司、中诚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等 15 名法人和王杰光、郑银平、曹立等 3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淮

矿股份 97.56%的股份，共发行股份 1,812,224,639 股。 

2.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民爆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淮北矿业集团持有的淮

矿股份 0.05%的股份，共支付现金 1,045.81 万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8 年 7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向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196 号），核准本次交易。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买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8 年 8月 2 日，淮矿股份完成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情况 

2018 年 8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向淮矿股份股东发行的 1,812,224,639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 

二、减值测试补偿安排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矿评

字〔2017〕第 0040号～0063号《矿权评估报告书》，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在 2017

年 7月 31日的价值为 861,907.05万元。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矿业权资产期末减值额=矿业权资产作价-期

末矿业权资产评估值。如果矿业权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股

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淮北矿业集团应对矿业权资产期末减值额向公司另

行补偿，具体补偿安排如下： 

（一）股份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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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矿业权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

现金），则淮北矿业集团应首先就矿业权资产期末减值额向公司补偿股份，减值

补偿股份数量=减值补偿金额/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二）现金补偿 

若淮北矿业集团应承担的减值补偿股份数量与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应补偿

股份数量之总和超过其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的，则由淮北矿业集

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补偿现金金额为不足股份数量乘以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三）减值补偿上限 

淮北矿业集团对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的减值补偿的总和不超过在本次交易

中矿业权资产对应的交易对价。 

三、本报告编制的依据 

本报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

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约定编制。 

四、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一）本次评估的背景及目的 

依据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业绩承诺届满后需对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因此需要对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

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天健兴业对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

行评估，委托前，公司已对天健兴业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

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天健兴业于 2021年 4月 19日出具天兴矿评字〔2021〕

第 0010 号～0032 号《矿权评估报告书》，本次矿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收入权益法，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为

1,169,791.56万元。 

（三）在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天健兴业履行了以下工作： 

1.充分告知天健兴业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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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天健兴业，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天健

兴业出具的天兴矿评字〔2017〕第 0040～0063 号《矿权评估报告书》的结果可

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中

充分考虑。 

4.比对两次评估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减值测试结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7月 31日估值 
按产量法持续计算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价值 
2020年 12月 31日估值 

矿业权资产 861,907.05 737,339.11 1,169,791.56 

2017 年 7 月 31 日，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评估值为 861,907.05 万元；按产

量法持续计算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的价值为 737,339.11万元；根据天健兴业出

具的天兴矿评字〔2021〕第 0010～0032号《矿权评估报告书》，截止 2020年 12

月 31 日，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评估值为 1,169,791.56 万元。综上，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评估值大于按产量法持续计算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的价值，淮矿股份矿业权资产未发生减值。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